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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檢召開綠能平臺聯繫會議及企業座談會   

 匯聚偵查機關與業者力量  共同防制綠能貪瀆犯罪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於今(6)日早上 9 時，邀集法務部廉政署南

調組、嘉義縣(市)警察局、調查站、專勤隊、查緝隊、環保局、政風

處、經濟發展處、台電公司再生能源處及嘉義區營業處、環境部南區

環境管理中心等機關，假臺灣電力公司嘉義區營業處，召開「114年

度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平臺會議」；另於同日 10時 30分，

邀請嘉義縣(市)綠能相關產業 24家計 31人，接續召開「114年度綠

能企業聯繫會議」，以強化檢察機關與行政機關及綠能產業聯繫協調

頻率與討論事項深度，期使綠能產業發展政策順利推動；並促進綠能

產業永續發展及國家競爭力，營造廉能誠信環境。 

  本署蔡宗熙檢察長前揭二場會議表示，本署依據臺灣高等檢察署

訂定「強化檢察機關與綠能產業聯繫方案」所成立之綠能業者聯合訪

視小組，在今年已訪視了案場設置在義竹、布袋、東石等區域的 8家

業者，統整業者目前面臨問題大部針對行政法規及行政程序之意見，

即中央部會間之政策、法規與函釋相互矛盾，或地方政府就案件審查

進度緩慢或無進度等，然綠能產業在龐大經濟利益利誘下，相信仍有

不肖份子覬覦不法利益而為藉機勒索或發動抗爭等，本署始終致力防

制綠能貪瀆犯罪，請與會機關持續清查轄內綠能產業建設廠址及現

況，必要時主動深入瞭解業者實際所遭遇之困境，如察覺不法即主動

偵辦，以展現政府強力查辦綠能犯罪決心。另廠商於施設綠能設施及

營運時，若有來自地方官或民的不法勢力干擾或阻礙，要索不合理甚

至非法的回饋，務請積極與轄區警調政風人員連繫，並指示轄區警調



  

於會後立即與參與本次會議綠能業者，建立連繫窗口，以利隨時為必

要之協助或採取適當偵查作為。 

  打擊犯罪連繫平台會議，由本署政風室進行「打擊妨害綠能犯罪

執行成效」報告，並由嘉義縣調查站、嘉義縣警察局分別以「查訪綠

能業者彙報及分析」及「綠能陳抗案件彙報及情資分析」為題進行專

題報告。會議交流時間，台電公司嘉義區營業處則說明「漁電共生業

主之魚塭未養殖過或已棄置超過 2 年，如何申請新設用電或復

電？」，以及「依照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業

主欲拿到容許，須有養殖事實，然無電又無法養殖」等相關疑義。  

綠能企業聯繫會議，由台電公司嘉義區營業處就「光電及儲能推動成

效」進行專題報告，再由本署江炳勳檢察官講授「綠能-圖利與便民

區辨」法紀宣導，最後由蔡檢察長、姜智仁主任檢察官、台電公司嘉

義區營業處許墩貴處長與綠能業者進行綜合座談，針對台電併網饋

線、共同升壓站費用標準化、法規異動、行政流程冗長、農業容許審

查速度等議題進行討論及交流。 

  在國家大力推動能源轉型的今日，中央政府每年以鉅額預算補助

各地方政府推廣再生能源利用，截至 114年 4月止大嘉義地區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已達 2.02GW、已併聯容量達 1403.48MW，即每

年可發出 17 億度綠電，足以供應約 35 萬戶整年的民生用電量。嘉

義地檢署期望藉由定期召開綠能平臺會議及綠能企業座談會方式，展

現政府保護綠能產業發展及地檢署永不向惡勢力妥協之決心，並呼籲

相關業者務必依循政府規定推動產業發展，若有受到不法阻礙，務必

向地檢署或司法警察機關、政風機構提出舉發。  

 

 



  

 


